2026年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（乡村振兴局）
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清单
一、共性责任清单

1.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、丰富内涵、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。

2.突出学习宣传宪法，阐释好“中国之治”的制度基础，阐释好新时代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的内涵和意义，阐释好宪法精神。
3.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，以党章、准则、条例等为重点，突出学习宣传党章，促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、制度化。
4.深入学习宣传与促进奉贤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，重点围绕乡村振兴领域重大战略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教育。

5.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贯彻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清单制度、开展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工作等任务。

6.认真做好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体学法，组织开展工作人员日常学法。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和法治乡村建设宣传实践活动。

7.在履行好本系统普法责任的同时，立足农业农村委部门职能和行业特点，结合普法重要节点，积极承担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法责任，积极开展以案释法，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执法、管理、服务各环节、全过程。
二、个性责任清单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（责任部门：乡村振兴推进办，配合部门：机关各科室、基层各单位）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（责任部门：农业农村委宣传部门、政策法规科（行政许可科），配合部门：机关各科室、基层各单位）

3.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（责任部门：现代养殖管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、生态养殖服务中心）

4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（责任部门：绿色农业推进办公室、现代养殖管理科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，配合部门：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农业机械化推广中心、生态养殖服务中心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）

5.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（责任部门：绿色农业推进办公室，配合部门：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）

6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（责任部门：乡村社会治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村经营管理站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）

7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（责任部门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，配合部门：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）

8.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（责任部门：现代养殖管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）
9.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（责任部门：现代养殖管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、生态养殖服务中心）

10.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（责任部门：现代养殖管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、生态养殖服务中心）

11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（责任部门：政策法规科（行政许可科），配合部门：农村经营管理站）

12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（责任部门：乡村产业发展科（乡村振兴人才开发科），配合部门：机关各科室、基层各单位）

13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（责任部门：绿色农业推进办公室，配合部门：农业机械化推广中心）

14.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（责任部门：乡村社会治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村经营管理站）
15.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（责任部门：绿色农业推进办公室，配合部门：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、乡村振兴促进中心）

16.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（责任部门：乡村振兴推进办，配合部门：机关各科室、基层各单位）
17.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（责任部门：乡村社会治理科，配合部门：农村经营管理站）

18.其他农业法律法规规章（责任部门：条线管理负责部门）

备注：此清单根据法律实施情况、法律法规制定（修订）情况及机构改革情况适时进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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